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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07年8月17日府都建字第10761038211號令、訂定全文(1121135_10761038213_1_

ATTACH1.pdf、1121135_10761038213_1_ATTACH2.pdf、1121135_10761038213_1_

ATTACH3.odt)

主旨：函轉本府107年8月17日府都建字第10761038211號令訂定

「臺北市實施容積管制前已建築完成之建築基地其當時留

設未計入法定空地計算之私設通路於實施容積管制後部分

建築物拆除重建原未計入法定空地之私設通路准予納入法

定空地計算認定原則」，並自107年9月20日起生效，請查

照並轉知貴會會員。

說明：

一、檢附「臺北市實施容積管制前已建築完成之建築基地其當

時留設未計入法定空地計算之私設通路於實施容積管制後

部分建築物拆除重建原未計入法定空地之私設通路准予納

入法定空地計算認定原則」之訂定條文乙份。

二、本案納入本府都市發展局107年臺北市建築管理法規彙編

第053號，目錄第一組編號第031號。

三、網路網址：www.dba.tcg.gov.tw。

正本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、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

、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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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北市實施容積管制前已建築完成之建築基地其當時留設未計入法

定空地計算之私設通路於實施容積管制後部分建築物拆除重建原未

計入法定空地之私設通路准予納入法定空地計算認定原則 

一、為辦理臺北市實施容積管制前領有建築執照之基地留設私設通

路者，於實施容積管制後部分建築物拆除重新申請建築，原留設

未納入法定空地計算之私設通路得納為法定空地計算，特訂定本

原則。 

二、對於私設通路擬認定為屬原建築基地範圍，在不變更原私設通

路之形狀、位置情形准予改建時計入法定空地計算之執行原則如

下： 

(一)一宗或數宗建築基地均已臨接建築線，其申請建築執照時共

同規劃之私設通路供各基地之建築物通行使用時，因私設通

路不得計入基地面積，故分照申請，該私設通路視為各建築

基地範圍，於實施容積管制後部分建築物拆除重新申請建築

時，其部分私設通路得准予計入空地比計算（如圖一、圖

二）。 

(二)共同規劃之私設通路，以私設通路範圍為建築執照申請當時

地籍圖謄本所載記之部分範圍，且私設通路於建築平面圖、配

置圖或面積計算表中有明確登載其面積及範圍者(如圖二、

三)。 

(三)申請基地內部分土地提供鄰地作為私設通路通行使用，且並未

計入鄰地基地範圍者，該私設通路准予計入申請基地法定空地

計算（如圖三）。 

(四)其他情況特殊經本府認定私設通路得視為原建築基地之範圍

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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